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梁财复〔2021〕5号
关于对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梁河县第十五届委员会第六次会议第4号提案的答复

李娜委员：

您提出《关于请求解决文物保护专项资金列入县财政预算的提案》，交由梁河县财政局研究办理，现答复如下：
加强文物的保护，是继承中华民族优秀的历史文化遗产，促进科学研究工作，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，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重要举措。财政部门非常重视我县文物的保护，历年都安排一定的经费用于文物的保护，2021年分别安排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经费3万元，文物保护经费1万元，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补助经费2万元。由于梁河县财政十分困难，资金安排有限，导致文物保护相关资金投入不足，下步，将持续加大文物保护资金的投入力度。


李娜委员，您提出的建议很好，希望您一如既往关心和支持财政工作。

梁河县财政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年6月3 日

联系人及电话：徐德任18306977799

抄送：县政协提案委员联络和社会法制委、县政府督查室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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